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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违法占用或破坏耕地行为举报奖励
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

严厉打击违法占用或破坏耕地的行为，鼓励社会公众参与耕地

保护工作，及时发现并纠正违法占用耕地行为，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违法占用耕地行为有奖举报应当遵循“实事求是、

依法举报、属地管理”的原则，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

陷害他人或单位。

第三条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以下统称“举报人”）发

现中卫市辖区范围内违法占用或破坏耕地行为，应及时向违法

行为所在地县（区）自然资源局提供线索、反映情况、协助查

处；如违法行为所在地县（区）自然资源局不能及时制止或制

止不力的，举报人可再次向市自然资源局举报，举报方式见附

表，也可以通过市政府服务热线 12345（24小时）举报，再将

违法线索移交给各县（区）自然资源局核实处置。如反映内容

属于信访事项的，按照信访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违法占用耕地行为，是指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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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违法占用

或破坏耕地的行为，包括：

（一）未经批准非法占用耕地进行非农业建设的行为，占

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挖砂、采石、采矿、取土、

堆放固体废弃物、种植草皮等造成种植条件破坏的；

（二）未经备案非法占用一般耕地建猪舍、羊圈、牛棚等

畜禽养殖项目的行为；

（三）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从事林果业或者挖塘养鱼以

及种植其他破坏耕作层作物的行为；

（四）非法占用耕地建房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将一般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

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

（六）擅自改变种养殖项目农业用途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

活动的行为；

（七）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挖湖造景、超标准建设绿

色通道；

（八）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占用耕地行为。

第五条 举报人举报时，须提供涉嫌耕地违法行为发生的

时间、地点和违法情形等基本信息。

第六条 实行实名举报，举报人举报违法行为时须提供本

人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号及联系方式，以便进行回访及发放举

报奖励。受理机构应当做好举报人相关信息的保密工作，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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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任何方式泄露举报人信息。

第七条 对举报事项在调查核实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举报

人反馈核实情况。

第八条 举报奖励采取现金奖励。对经查实的举报事项，

按照“属地举报、首次举报、属地奖励”的原则，实行首次举报

奖励，同一事项不重复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一）违法占用或破坏耕地面积小于 10亩，违法占用或破

坏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小于 5亩的，经核实，违法行为属实的，

举报奖励每宗 300元；

（二）违法占用或破坏耕地面积大于 10亩，违法占用或破

坏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大于 5亩的，经核实，违法行为属实的，

举报奖励每宗 500元；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举报不予受理：

（一）不属于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的；

（二）举报对象不明确或举报事项基本信息不清的；

（三）已经受理或正在处理的违法行为；

（四）违法行为在本办法实施前已形成，未继续实施的；

（五）举报线索已被巡查发现的；

（六）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举报事项。

第十条 有下列举报情形之一的，不在奖励之列：

（一）被举报线索经核查后不属于违法行为的；违法行为

在被举报前已被查处的；违法行为人已主动消除违法用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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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予奖励，由县（区）自然资源局将不予奖励的理由书面

告知举报人；

（二）举报线索已被相关耕地保护部门（单位）或耕地保

护监管责任人监测或巡查发现且建立台账的，不予奖励，由县

（区）自然资源局将不予奖励的理由书面告知举报人，并提供

印证材料；

（三）违法用地主体自行举报的，不予奖励；

（四）举报人与违法用地主体恶意串通进行举报，不予奖励；

（五）各级耕地保护监管责任人和自然资源系统工作人员

举报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不适用本办法进行奖励；

（六）其他不适用本奖励的情形。

第十一条 同一违法行为出现多人分别举报的，只奖励举

报在先的举报人(以受理台账登记时间为准)；举报人联名举报

同一案件的，需明确联名举报代表，由举报代表领取奖励，奖

金由联名举报人自行分配。一个举报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违法

行为，分别立案查处的，按各案件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标准的最

高标准进行奖励，不重复进行计算奖励。

第十二条 对经核实的举报，由违法行为所在地县（区）

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在 20个工作日内，通知举报人到指定地点领

取或通过举报人本人银行账号支付奖金，无法联系举报人的，

可以用不泄露举报人个人信息的方式在案件属地政府门户网站

上进行公告。举报人需在收到通知后的 30 日内或公告发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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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内领取奖金，逾期未领的，视为放弃举报奖励。举报人领

取时需提供与举报时一致的身份信息及电话或邮箱，以便奖金

发放人员核实确认举报人身份。

第十三条 举报人与被举报人勾结、虚构事实、伪造身份

等方式骗取奖金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移

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建立《违法占用耕地行为举报线索登记表》《违

法占用耕地行为举报线索处置台账》，详细记录实名举报日期、

举报方式、举报人相关信息、核实情况、反馈时间及处置措施

等内容，并适时更新举报件处理情况，确保台账动态反映记录

受理、办理、办结等环节关键信息。

第十五条 县（区）级耕地保护监管责任人接到市级耕地

保护监管责任人交办的案件线索后，要从快从严核查处置，严

厉打击违法占用或破坏耕地行为，对涉嫌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

关处置。

第十六条 奖励资金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县（区）级财

政予以保障，县（区）级自然资源局负责奖励资金审核发放。

第十七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由中卫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

责，具体解释由中卫市自然资源局承担。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10月*日起试行，有效期至

2025年 10月*日。


